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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GB/T 1.1—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请注意：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这些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标准由黔东南州林业局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黔东南州林业局、黔东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唐启发、杨学义、XXX、龙建华、陈启元、刘蓉蓉、廖立新、龙本楼、林顺根、

杨永彰、戴春、宋平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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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东南油茶籽油 销售管理指南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黔东南州油茶籽油销售的市场划分、专卖店与专柜设置、门店设计、体系控制、标志

使用和销售服务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黔东南州油茶籽油销售管理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9630.3 有机产品第3部分：标识与销售 

GB/T 19630.4 有机产品第4部分：管理体系 

GB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

GB/T 17374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

NY/T 1763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操作规程通则 

DB5226/T 78-2016 黔东南州油茶籽油加工环境控制 

3 销售市场划分 

3.1 产品划分 

3.1.1 高端产品 

高端产品为：高档礼品油；高档旅游商品油；宗教（佛教、道教）文化用油、医药保健用油。 

3.1.2 中端产品 

中端产品为日常用油。 

3.2 市场划分 

3.2.1 高端产品市场划分 

发达地区设专卖店；旅游热点地区设高档礼品柜、旅游产品专卖店或专柜；佛教、道教文化盛行之

地设专卖店或专柜；医药超市设专柜。 

3.2.2 中端产品市场划分 

一般地区设油茶籽油专卖店或专柜；超市销售；宾馆、餐饮业定向供应。 

4 专卖店与专柜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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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专卖店设置 

专卖店应考虑所在市场或街面的区位条件，周围环境清洁、无异味、无污染。 

4.2 专柜设置 

在超市、品牌店、副食品专营店、省、州特产店设置专柜。要求在醒目、人员流动量大的区域设置，

与影响油茶籽油品质的其他商品的专柜保持适当距离。 

5 门店设计 

5.1 面积要求 

专卖店面积不小 30 ㎡。 

5.2 设计 

门头设计和装修风格应凸显绿色、食用油文化内涵。门店门头面积占可利用面积的 85-90%以上，

用木枋、木板作背垫，背景图为油茶生产基地图或油茶树生长图，文字标识为“黔东南州油茶籽油”，商

标标识为企业品牌商标。 

5.3 装修 

门面的装修、装饰应符合 GB50325 的要求。所用材料和设施不能影响油茶籽油品质。 

6 体系控制 

建立黔东南州油茶籽油销售管理体系。该体系应符合 GB/T 19630.4 中关于经营管理体系的相关规

定。销售过程中产品质量初始值控制应符合 NY/T 1763 的要求，保持销售管理记录。 

7 标志使用 

销售门店应按黔东南油茶籽油专用标志，并在门店醒目位置标注“黔东南州油茶籽油”专用标志。使

用本标准第 5 章要求的地方统一标识的，应符合油茶产业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的相关规定。油茶籽油产

品标识的使用执行 GB/T 19630.3 及农业《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8 销售服务 

8.1 基本要求 

严禁销售的油茶籽油产品 

8.1.1 无《生产许可证》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； 

8.1.2 无黔东南州油茶检验合格证明的产品； 

8.1.3 有毒、变质、被污染或其他感官异常的产品； 

8.1.4 超过保质期的产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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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.5 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产品。 

8.2 运输、包装和贮存 

黔东南油茶籽油的运输、包装和贮存管理应符合 GB/T 17374 及 DB5226/T 78-2016 的规定。 

8.3 卫生与安全管理 

8.3.1 油茶籽油销售门店应保持室内外地面清洁，柜台洁净，墙壁、天花板无污垢、蜘蛛网和粉尘。 

8.3.2 油茶籽油门店销售人员应持证上岗，统一着装、穿戴洁净，保护良好形象。 

8.3.3 销售门店具有防火、防盗、防潮、防热、防霉、防虫、防鼠及防污染等相应的设施和安全措施，

并保证各种设施、设备安全有效，确保油茶籽油产品质量和人员安全。 

8.4 售后服务 

8.4.1 应建立售后服务档案，对顾客提出的意见和处理结果予以登记，定期汇总上报企业相关部门。 

8.4.2 定期开展大宗用户访问，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工作，及时向主管负责人反馈客户质量或投诉信息，

并落实相关质量改进措施。 

8.4.3 对浪费者投诉的质量问题，应在接到信息后第一时间予以处理，重大问题应及时上报企业主管

负责人。 

8.4.4 营业场所内应设立顾客意见本、服务公约、服务电话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。 

8.4.5 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予以采纳，并保持与消费者的沟通。 

8.4.6 制定便民服务措施，提供义务咨询、送货上门服务，提高顾客满意度。 

8.5 人员与职责 

应建立销售人员管理制度，明确和操作规程，并保持考核记录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